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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阳银行总行4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4

1,385,305,581

37.88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张正海董事长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8人，董事周业俊先生、张清芬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吕凡先生、张文婷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虹檠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白雪女士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56,400,912

比例（%）

97.9134

反对

票数

27,540,106

比例（%）

1.9880

弃权

票数

1,364,563

比例（%）

0.0986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董群女士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55,624,572

比例（%）

97.8574

反对

票数

28,321,786

比例（%）

2.0444

弃权

票数

1,359,223

比例（%）

0.0982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278,411,763 92.2837 105,857,995 7.6414 1,035,823 0.0749

4、议案名称：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息烽发展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分

支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1,696,356

比例（%）

80.8326

反对

票数

127,806,143

比例（%）

19.0713

弃权

票数

643,343

比例（%）

0.096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4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白雪女士为贵阳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董群女士为贵阳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的议案

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息
烽发展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分
支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86,969,260

686,192,920

340,863,770

比例（%）

95.9623

95.8538

72.6303

反对

票数

27,540,106

28,321,786

127,806,143

比 例
（%）

3.8470

3.9562

27.2325

弃权

票数

1,364,563

1,359,223

643,343

比例（%）

0.1907

0.1900

0.137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第4项议案涉及

关联交易，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回避表决第4项议案的关联股东有：贵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

理公司、贵阳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贵阳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照、吕浸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997 证券简称：贵阳银行 公告编号：2025-052

优先股代码：360031 优先股简称：贵银优1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投资进展阶段

特别风险提示
（如有请勾选）

晋江斐昱歆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原名：上海斐昱歆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

□完成 √终止 □交易要素变更 □进展

□募集失败□未能完成备案登记□提前终止□发生重大变更√其他：不适用

一、合作投资基本概述情况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5月18日签署了《上海斐昱歆琰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上海斐昱歆琰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已更名为：晋江斐昱歆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斐昱歆琰”）。斐昱歆琰规模为人民币21,751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人民币1,000万元，

投资比例为 4.597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5月 19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5）。该对外投资金额在董事会对总经理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时任、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均未参与斐昱歆琰财产份额的认购，也未在斐昱歆琰任职。

二、本次对外投资终止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共计收到投资成本及收益合计1,278.52万元。鉴于斐昱歆琰已

收回前期投资，实现了部分投资收益，根据《晋江斐昱歆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

协议》相关条款约定，斐昱歆琰于2025年11月25日召开合伙人会议，全体合伙人同意将斐昱

歆琰出资总额由21,751.00万元减资至345.5147万元，全体合伙人同比例减少出资额，本公司

出资额由1,000.00万元减少至15.8850万元。本次减资后，斐昱歆琰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姓名

真为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安吉恒林商贸有限公司

合伙人类型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变更前

出资额
（万元）

1.00

3,750.00

出资比例
（%）

0.0046

17.2406

变更后

出资额
（万元）

0.0161

59.5688

出资比例
（%）

0.0046

17.2406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泳絮

田三红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陈荆怡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吴聪义

陈晓军

王志诚

陈燕琴

合计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5,000.00

4,000.00

3,000.00

2,000.00

1,000.00

1,000.00

500.00

250.00

450.00

800.00

21,751.00

22.9874

18.3900

13.7925

9.1950

4.5975

4.5975

2.2987

1.1494

2.0688

3.6780

100

79.4248

63.5402

47.6551

31.7701

15.8850

15.8850

7.9423

3.9713

7.1480

12.7080

345.5147

22.9874

18.3900

13.7925

9.1950

4.5975

4.5975

2.2987

1.1494

2.0688

3.6780

100

基于公司投资战略布局和未来发展规划，经与各方充分沟通并友好协商，公司将持有的

斐昱歆琰4.5975％份额（对应认缴出资额人民币15.8850万元，实缴出资额人民币15.8850万

元）及基于该合伙企业份额附带的所有权利和权益转让给基金有限合伙人陈晓军，转让价款

为人民币15.8850万元。公司于2025年11月25日就本次份额转让事项与陈晓军、斐昱歆琰

签署了《晋江斐昱歆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本次转让事项完

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斐昱歆琰任何份额。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截至目前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的总体情况

序号

1

2

合计

首次披露日期

2020年5月19日

2020年12月18日

投资标的名称

晋江斐昱歆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济南产发源创半导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投资进展阶
段

退出

存续

投资金额
（万元）

15.8850

3,000

3,015.8850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03612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5-067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及2025年5月8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公司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东莞市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莞美盈森”）、苏州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美盈森环保包装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美芯龙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美芯

龙”）、安徽美盈森智谷科技有限公司、长沙美盈森智谷科技有限公司、美盈森（香港）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佛山市美盈森绿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美盈森”）、贵州省习水县美盈森

科技有限公司、涟水美盈森智谷科技有限公司、福建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东莞丰华智造

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美之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86,000万元的银行

融资业务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期限为自2024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担保额度期限内，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

使用。以上担保未提供反担保，不涉及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15日、2025年5月9日分别刊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2024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

二、担保进展情况

因经营需要，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银行”）深圳分行于 2025年

11月26日在深圳完成了《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6177359]}的签署程序。北京银行深圳分

行向公司授信30,000万元额度，除公司自身可用额度外，东莞美盈森可用额度为8,000万元，

东莞美芯龙可用额度3,000万元，佛山美盈森可用额度7,000万元，公司为上述子公司可用额

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对上述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及使用情况如下：

担保方

公司

公司

公司

被担保方

东 莞 美 盈
森

东 莞 美 芯
龙

佛 山 美 盈
森

股 东 大 会 审
批额度
（万元）

80,000

15,000

20,000

本次担保前对
被担保方的担

保余额
（万元）

53,600

8,000

12,500

本 次 担 保 前
剩余额度

（万元）

26,400

7,000

7,500

本 次 担 保 金
额
（万元）

8,000

3,000

7,000

本次担保后对被
担保方的担保余

额
（万元）

56,600

9,000

14,500

本 次 担 保 后
剩余额度

（万元）

23,400

6,000

5,500

注：根据《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6177359]}的约定：《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

[0961707]}项下已在北京银行及各分支机构发生且尚未结清的业务占用《综合授信合同》{合同

编号：[6177359]}项下的授信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1.《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0961707]}项下公司为东莞美盈森担保的未到期额度5000
万元占用《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6177359]}项下的授信额度，因此本次担保后，公司对东

莞美盈森的担保余额为56,600万元。

2.《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0961707]}项下公司为东莞美芯龙担保的未到期额度2000

万元占用《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6177359]}项下的授信额度，因此本次担保后，公司对东

莞美芯龙的担保余额为9,000万元。

3.《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0961707]}项下公司为佛山美盈森担保的未到期额度5000
万元占用《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6177359]}项下的授信额度，因此本次担保后，公司对佛

山美盈森的担保余额为14,50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东莞市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08年01月04日

法定代表人：张珍义

注册资本：67,500.25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桥头镇大洲大东路627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生

态环境材料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包装专用设备制造；包装专

用设备销售；软木制品制造；软木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涂

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租赁；专业设计服务；国内贸易代理；家居用品销售；工艺

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办公用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

玩具销售；皮革制品销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文

件、资料等其他印刷品印刷；检验检测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2、股权结构：公司持有东莞美盈森100%股权，东莞美盈森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项目

总资产（万元）

负债总额（万元）

银行贷款总额（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万元）

净资产（万元）

资产负债率

项目

营业收入（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146.61

116,107.12

11,902.27

113,680.53

86,039.50

57.44%

2024年度（经审计）

89,457.59

2,775.64

2,768.28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14,832.44

128,742.99

10,874.68

126,333.58

86,089.45

59.93%

2025年三季度（未经审计）

58,003.95

2,000.27

2,049.96

东莞美盈森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东莞市美芯龙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0年12月22日

法定代表人：王治军

注册资本：4,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桥头镇大洲大东路627号1号楼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隐藏信息防伪技术的开发，高新材料的研发，无线射频标签、导热界

面材料、电磁屏蔽吸波产品的生产及整体解决方案服务，特种标签材质的精密模切，智能卡终

端读写设备的开发与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

口除外）；包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标签和精密模切件的设计、生产和销售；生产、销

售：劳保用品、日用口罩（非医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股权结构：公司持有东莞美芯龙100%股权，东莞美芯龙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项目

总资产（万元）

负债总额（万元）

银行贷款总额（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万元）

净资产（万元）

资产负债率

项目

营业收入（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441.95

12,710.06

2,222.58

12,709.74

7,731.89

62.18%

2024年度（经审计）

13,103.81

2,891.14

2,429.03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6,579.35

16,502.90

3,243.91

16,487.47

10,076.46

62.09%

2025年三季度（未经审计）

12,105.69

2,791.77

2,344.56

东莞美芯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佛山市美盈森绿谷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7年2月28日

法定代表人：张珍义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城喜路127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纸和纸板容器制造；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

售；包装专用设备制造；机械设备研发；包装服务；玩具制造；玩具销售；木制容器制造；木制容

器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股权结构：公司持有佛山美盈森100%股权。佛山美盈森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项目

总资产（万元）

负债总额（万元）

银行贷款总额（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万元）

净资产（万元）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49,185.33

21,477.98

8,103.76

21,166.12

27,707.35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59,379.92

31,214.65

8,261.46

30,927.36

28,165.27

资产负债率

项目

营业收入（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净利润（万元）

43.67%

2024年度（经审计）

23,253.79

433.08

431.16

52.57%

2025年三季度（未经审计）

18,136.04

454.88

457.92

佛山美盈森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具体情况

《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6177359]}
授信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受信人：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申请人名称

东莞美盈森

东莞美芯龙

佛山美盈森

业务类别

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无追索权国内买
方保理、商业承兑汇票贴现（直贴、保贴）

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无追索权国内买
方保理、商业承兑汇票贴现（直贴、保贴）

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无追索权国内买
方保理、商业承兑汇票贴现（直贴、保贴）

可 用 额 度
(万元)

8,000

3,000

7,000

担保方式

担保

担保

担保

提款期及额度最长占
用期间

提款期最长为自合同
订立日起12个月；

额度最长占用期
间 ：2025 年 11 月 12
日起至 2027 年 11 月

11日止

受信人和北京银行同意本综合授信合同所列的上述关联企业可以作为申请人，按上述关

联企业及本合同的约定使用本合同项下的授信额度，上述关联企业使用授信额度时视同本合

同的当事人，并就与其有关的具体业务，与受信人共同连带地承担本合同项下受信人一方以

及具体业务合同下申请人一方的承诺、保证、义务与责任；此外，受信人就上述每一申请人在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下和本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向北京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

为申请人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担保事项的相关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15日刊载于《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15）。

六、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1月26日，公司及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额度为人民币286,000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63.65%。公司及下属全资或控股子

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82,266万元（含上述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40.57%。公司及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

供担保的情形，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6177359]}。
特此公告。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002303 股票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2025-044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垒知集团；证券代码：

002398）交易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2025年11月24日、2025年11月25日、2025年11月26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核实，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发生或预计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4、经核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

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

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98 证券简称：垒知集团 公告编号：2025-091

债券代码：127062 债券简称：垒知转债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1、证券名称：罗平锌电

2、证券代码：002114
3、股票交易异常情形：

本公司股票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异常，连续 3个交易日（2025年 11月 24日、

2025年11月25日、2025年11月26日）累计偏离25.58%。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

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及问询，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其他事项及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3、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向有关人员的核实函及回函。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14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2025-061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证券代码：002304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5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2025年11月26日15:00在江苏省宿迁市洋

河酒都大道118号，公司总部办公楼一楼多功能厅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2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6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
月26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顾宇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人，代表股份720,311,27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7.815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09人，代表股份338,938,37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99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113人，代表股份1,059,249,65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3145%。其中，参与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110人，代表股份

133,690,6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46%。

3、公司现任董事10人，出席会议10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

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指派宋雨钊律师、常桂铷律师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对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00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案》

1.0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057,002,54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79%；反对 927,7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6%；弃权 1,319,40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6,7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1,443,54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3192%；反对 927,70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39%；弃权1,319,4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6,7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6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057,003,34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79%；反对 931,2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9%；弃权 1,315,10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6,5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1,444,3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3198%；反对 931,20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65%；弃权1,315,1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6,5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3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057,039,15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13%；反对 897,68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7%；弃权 1,312,80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5,9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1,480,15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3466%；反对 897,68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15%；弃权1,312,8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5,9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2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00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043,296,26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39%；反对 14,637,38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19%；弃权 1,316,
00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26,00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7,737,26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8.0669%；反对 14,637,38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487%；弃权1,316,0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6,0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44%。

2.02《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043,374,0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12%；反对 14,555,6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41%；弃权 1,319,

90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27,10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7,815,0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8.1251%；反对 14,555,67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876%；弃权1,319,9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7,1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73%。

2.03《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043,360,7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00%；反对 14,569,2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54%；弃权 1,319,
60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26,70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7,801,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8.1152%；反对 14,569,27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978%；弃权1,319,6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6,7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71%。

2.04《关于修订〈管理团队成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056,939,45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19%；反对 994,58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9%；弃权 1,315,60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6,6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1,380,45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2720%；反对 994,58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39%；弃权1,315,6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6,6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41%。

2.05《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057,047,65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21%；反对 887,78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38%；弃权 1,314,20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6,6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1,488,65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3529%；反对 887,78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41%；弃权1,314,2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6,6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3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宋雨钊律师、常桂铷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以及会议

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形成的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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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5年

11月26日在江苏省宿迁市洋河酒都大道118号，公司总部办公楼19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

合视频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24日以送达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发出，全体董

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议豁免提前通知时限的要求。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0名，实际出席董事10
名，其中独立董事毛凌霄先生以视频会议方式出席，与会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顾宇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捐赠的议案》。

为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同意公司于2025年一2029年期间向宿迁市慈善总会合计捐赠人

民币1500万元，围绕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开展公益事业，推动巩固宿迁

地区脱贫攻坚成果。

2、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ESG委员会成员的

议案》。

董事会ESG委员会成员：顾宇、钟雨、陈军、聂尧，顾宇任主任委员和召集人。任期与本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